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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经济学院［2018］11号 
                                                                                 

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实施细则 

（试行） 

 

各系、研究所（院、中心）、科室： 

为做好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工作，加强硕士研究生学位论

文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特制订

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本细则适用于本院所有硕士研究生，包括全日制和非全

日制硕士研究生。 

第二条 学位论文预答辩由申请人导师所在的研究所或导师组组

织。预答辩委员会由3－5 位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

的教师组成。 

第三条 本院所有硕士研究生都应参加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

文预答辩须在论文送审前1个月完成，即在每年的2月、5月、8月和10

月的20日之前完成预答辩，否则，学位论文不予送审。 

第四条 研究生需严格按照学术规范和学位论文格式要求撰写学

位论文，完成学位论文初稿并经导师审查同意后方能参加预答辩。参

加预答辩的研究生，应提前1周向预答辩委员会递交《经济学院硕士

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记录表》（附件1）及相应数量的纸质版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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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学位论文。 

第五条 预答辩应以公开答辩的形式进行。预答辩委员会须从论

文选题、研究成果、论文写作等各方面对论文进行全面评价，提出具

体修改意见并给出预答辩结果。 

第六条 预答辩结果分为“同意送审”、“同意修改后送审”和

“不同意送审”三种。对于预答辩结果为“同意送审”或“同意修改

后送审”的学位论文，申请人应在导师指导下，逐条对照预答辩委员

会的修改意见，对论文进行认真修改并经导师审查同意后，方能进入

论文送审环节。对于预答辩结果为“不同意送审”的学位论文，其申

请人必须根据预答辩委员会提出的意见，在导师指导下，对论文进行

实质性修改并经导师同意后，方可再次提出预答辩申请，两次预答辩

时间间隔不得少于1周。 

第七条 预答辩结束后1周内，申请人应将预答辩委员会意见输入

至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中，并将预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名的《经济学院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记录表》交研究生教育科审核、存档； 在

正式提交学位申请材料时，将导师签署意见的《经济学院研究生学位

论文预答辩后修改情况记录表》（附件2）连同其他学位申请材料一

起，交研究生教育科审核、存档。 

第八条 本规定自2019年开始实施，由经济学院负责解释。 

 

附件1：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记录表 

附件2：经济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后修改情况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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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2018年11月20日 

 

 

 

 

 

 

 

 

 

 

 

 

 

 

 

 

抄送：院各系、研究所（院、中心）、科室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2018年 11月 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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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记录表 

姓名  学号  专业  手机  

导师  预答辩日期  预答辩地点  

学位论文题目  

学位论文预答辩委员会专家名单 

姓名 职称 学科专长 是否硕导、博导 

（主席）    

    

    

    

    

答辩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回答的简要情况： 

 

 

 

 

 

 

 

 

 

 

 

 

 

 

 

 

 

 

 

 

记录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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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还存在的主要不足之处和修改建议： 

 

 

 

 

 

 

 

 

 

 

 

 

 

 

 

 

 

 

 

 

 

 

 

 

 

 

 

 

 

是否同意论文送审：□同意送审    □同意修改后送审    □不同意送审 

主席签名：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不够填写可加页。2.本表与其他预答辩材料一起交学院研究生科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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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经济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后修改情况记录表 

姓名  学号  专业  手机  

导师  预答辩日期  预答辩地点  

学位论文题目  

学位论文预答辩委员会专家名单 

主席姓名 预答辩委员会其他委员姓名 

  

预答辩委员会指出的学位论文还存在的主要不足之处和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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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预答辩委员会的修改建议对论文所作的修改情况；2.其他修改情况 

 

 

 

 

 

 

 

 

 

 

 

 

 

 

 

 

 

 

 

 

 

 

 

 

论文作者签名：                          年     月      日 

导师对论文的评价： 

 

 

是否已根据预答辩委员会的修改建议对论文进行了认真修改？□是     □否 

是否同意论文送审：□同意送审     □不同意送审  

                                         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注：1.本表可加页。2. 预答辩委员会指出的学位论文还存在的主要不足之处和修改建议须与

预答辩记录表中的记录一致。3.本表同其他学位申请材料一起交研究生教育科审核、存档。 


